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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董事

会的正常运作，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进行

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宋思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宋思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名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4名非独立董

事、4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宋思杰先生：1995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7年6月至2018年11
月任耀方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壹药网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助理；2018年

11月至 2024年 7月，任公司法务专员；2024年 8月至今，任公司高级综合管理专员；2020年 11月至

2025年6月，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思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宋思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和公

开谴责，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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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不含职工代表董事）和独立董事，并与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换届选举情况

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潘讴东先

生、殷珊女士、潘俊屹先生、王富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不含职工代表董事）；选举高

国垒先生、郝玫女士、吴丹枫女士、侯绪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的 4名非独立董事及 4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名职工代表董事宋思杰先

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潘讴东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具体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称
战略与ESG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
潘讴东
吴丹枫
高国垒
侯绪超

其他委员
潘俊屹
高国垒
潘讴东
高国垒

殷珊
侯绪超
殷珊
郝玫

郝玫
王富杰
郝玫

潘讴东

侯绪超
宋思杰
吴丹枫
潘俊屹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

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吴丹枫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潘讴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夏清梅女士、徐鲁媛女士、殷珊女

士、吴钦斌女士、潘俊屹先生、王耀先生、栾振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栾振国先生为公司财

务负责人；同意聘任徐鲁媛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潘讴东先生、殷珊女士、潘俊屹先生的简历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夏清

梅女士、徐鲁媛女士、吴钦斌女士、王耀先生、栾振国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和公开谴责，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财

务负责人的聘任事项同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秘书徐鲁媛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

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科创板上市规

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三、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58180909
电子邮箱：zhengquanbu@obiosh.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紫萍路908弄19号楼

四、取消监事会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1）根据《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公司对《公司章程》

及相关配套制度进行了修订，不设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

则》相应作废。因公司取消监事会，第三届监事会主席高晓先生、职工代表监事马蓉女士、宋思杰先生

将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其中高晓先生为股东委派，不再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宋思杰先生经选举担任职

工代表董事；马蓉女士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2）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第三届独立董事GANG WANG（王刚）先生、甘丽凝女士、宋正奇先

生因连续任期已满两届，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3）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徐鲁媛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王富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

公司对上述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夏清梅女士：1979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2006年8月至2008年

9月，任上海双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项目负责人；2008年9月至2013年4月，任上海生博医学生

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3年4月至2014年8月，任和元有限董事；2014年8月至2015年5
月，任和元有限董事、总经理；2015年 6月至 2015年 11月，任和元有限董事会秘书；2015年 12月至

2016年12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6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清梅女士直接持有公司7,760,48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20%。夏清梅

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讴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此外，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夏清梅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

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和公开谴责，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徐鲁媛女士：1970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博士学位。1992年 9
月至2003年6月，先后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主任、经理；2004年6月至2008年

10月，任上海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项目经理；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任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风控经理、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技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5月至2016年10月，历任上海杰隆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

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任公司财务总监；2016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鲁媛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65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徐鲁媛

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鲁媛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

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和公开谴责，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3、吴钦斌女士：1972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4年7月至2000年

10月，任上海延安万象药业有限公司制剂研究所工艺开发工程师；2000年11月至2014年12月任上海

诺华动物保健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2015年1月至2017年7月，任礼来（上海）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技术部高级经理；2017年 8月至 2022年 4月，任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运营总监；2022年 5
月至2024年2月，任公司首席质量官；2024年3月至2024年8月，任公司CDMO事业部总经理；2024年

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钦斌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钦斌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

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和公开谴责，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4、王耀先生：198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2010年7月至2017年2
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2017年2月至2017年12月，任公司市场经理；2018年1月至2024年3
月，任公司市场总监；2024年3月至2024年12月，任公司CRO事业部副总经理；2025年1月至今，任公

司CRO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耀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83,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王耀先生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王耀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

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和公开谴责，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5、栾振国先生：1976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1999年 7月至

2003年2月，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理；2003年2月至2005年4月，任上海洛克双

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2005年 4月至 2008年 9月，任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08年9月至2010年12月，历任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2010年

12月至2016年12月，任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0年11月至2015年8月，任亚洲电视有

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2017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任 SunnySunny International Pty Ltd.执行董事；

2024年5月至今，任公司投融资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栾振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栾振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

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和公开谴责，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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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7月1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7月16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医学园区紫萍路908弄19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7月16日

至2025年7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第1-3项议案，相关公告已于2025年6月2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址（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经济参考

报》予以披露。公司将在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

载《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拟作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参与人的股东及与参与人

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238

股票简称
和元生物

股权登记日
2025/7/8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会议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其委托的代理

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身份证

明原件及复印件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派代表）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者

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原件以及代理人本人身份

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

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需附上上述1、2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出席

会议时需携带原件，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二）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7月9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7:00）
（三）会议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医学园区紫萍路908弄19号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费用等自理。

2.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3.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在会议签到册上注明受托出席的情况。

4.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赵雯

联系电话：021-58180909
传 真：021-55230588
电子信箱：zhengquanbu@obiosh.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医学园区紫萍路908弄19号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5年 7月 16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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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临港新片区沧海路38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
77

175,771,886
175,771,886
27.8866
27.88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讴东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及《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4,465,947
比例（%）
99.2570

反对
票数

1,302,439
比例（%）
0.7409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021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4,466,447
比例（%）
99.2573

反对
票数

1,302,439
比例（%）
0.7409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8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4,466,447
比例（%）
99.2573

反对
票数

1,302,439
比例（%）
0.7409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8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4,532,044
比例（%）
99.2946

反对
票数

1,236,842
比例（%）
0.7036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8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4,261,401
比例（%）
99.1406

反对
票数

1,302,439
比例（%）
0.7409

弃权
票数

208,046
比例（%）
0.1185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4,260,305
比例（%）
99.1400

反对
票数

1,508,081
比例（%）
0.8579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021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4,465,947
比例（%）
99.2570

反对
票数

1,296,215
比例（%）
0.7374

弃权
票数
9,724

比例（%）
0.0056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4,466,447
比例（%）
99.2573

反对
票数

1,302,439
比例（%）
0.7409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8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4,466,447
比例（%）
99.2573

反对
票数

1,302,439
比例（%）
0.7409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8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4,532,044
比例（%）
99.2946

反对
票数

1,236,842
比例（%）
0.7036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1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非独立董事（不含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潘讴东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殷珊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潘俊屹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王富杰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172,718,159

171,945,735

171,945,734

171,945,73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2626

97.8232

97.8232

97.823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高国垒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郝玫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丹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侯绪超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172,545,739

172,008,159

172,025,735

171,945,73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1645

97.8587

97.8687

97.823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01

3.02

3.03

3.04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潘讴东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殷珊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潘俊屹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富杰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高国垒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郝玫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丹枫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侯绪超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16,339

443,915

443,914

443,919

1,043,919

506,339

523,915

443,919

比例（%）

28.4852

10.3959

10.3959

10.3960

24.4473

11.8578

12.2694

10.3960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除议案1以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茅丽婧、赵可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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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公司E区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7
977,416,396
52.14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谢名优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未出现董事缺席的情况；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未出现监事缺席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行）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114,376
比例（%）
99.7644

反对
票数

2,223,820
比例（%）
0.2275

弃权
票数
78,200

比例（%）
0.008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102,576
比例（%）
99.7632

反对
票数

2,226,620
比例（%）
0.2278

弃权
票数
87,200

比例（%）
0.009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113,176
比例（%）
99.7643

反对
票数

2,223,820
比例（%）
0.2275

弃权
票数
79,400

比例（%）
0.0082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111,576
比例（%）
99.7641

反对
票数

1,496,320
比例（%）
0.1530

弃权
票数

808,500
比例（%）
0.082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112,776
比例（%）
99.7643

反对
票数

2,223,820
比例（%）
0.2275

弃权
票数
79,800

比例（%）
0.008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9,315,166
比例（%）
99.6458

反对
票数

2,225,420
比例（%）
0.3415

弃权
票数
82,300

比例（%）
0.012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进行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174,176
比例（%）
99.7705

反对
票数

2,225,420
比例（%）
0.2276

弃权
票数
16,800

比例（%）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以自有资金支付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尾款及注
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175,776
比例（%）
99.7707

反对
票数

2,223,820
比例（%）
0.2275

弃权
票数
16,800

比例（%）
0.0018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130,076
比例（%）
99.7660

反对
票数

2,226,520
比例（%）
0.2277

弃权
票数
59,800

比例（%）
0.006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4,716,699
比例（%）
99.7568

反对
票数

2,229,320
比例（%）
0.2329

弃权
票数
97,300

比例（%）
0.0103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095,376
比例（%）
99.7625

反对
票数

2,229,320
比例（%）
0.2280

弃权
票数
91,700

比例（%）
0.0095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5,094,176
比例（%）
99.7624

反对
票数

2,229,320
比例（%）
0.2280

弃权
票数
92,900

比例（%）
0.009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13.02
13.03
13.04

议案名称

选举苏凯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刘亚利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郑波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王培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得票数

970,035,900
970,010,687
973,248,191
970,058,29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2448
99.2423
99.5735
99.247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14、《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14.03

议案名称

选举吴熙君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于震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林长鸿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得票数

970,057,500
972,450,107
970,036,88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2471
99.4918
99.244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5、《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5.01
15.02

议案名称

选举钟凯伦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

选举林美绚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

得票数

970,026,187
971,685,98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2439
99.4137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6

8

10

11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及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以自有资金支付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剩
余尾款及注销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
董事2024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626,599

11,632,699

11,699,799

11,613,799

11,619,399

比例（%）

83.4021

83.4458

83.9272

83.3103

83.3504

反对

票数

2,226,620

2,225,420

2,223,820

2,229,320

2,229,320

比例（%）

15.9724

15.9638

15.9523

15.9918

15.9918

弃权

票数

87,200

82,300

16,800

97,300

91,700

比例（%）

0.6255

0.5904

0.1205

0.6980

0.6578

12
13.01
13.02
13.03
13.04
14.01
14.02
14.03
15.01
15.02

《关于公司监事会 2024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选举苏凯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亚利女士为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郑波女士为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培玉先生为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吴熙君女士为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于震先生为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林长鸿先生为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钟凯伦先生为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林美绚女士为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

11,618,199
6,559,923
6,534,710
9,772,214
6,582,313
6,581,523
8,974,130
6,560,910
6,550,210
8,210,012

83.3418
47.0569
46.8760
70.0999
47.2175
47.2118
64.3749
47.0639
46.9872
58.8936

2,229,320 15.9918 92,900 0.666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黄晓佳先生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份数为 13,748,767股，不包括其通过沪股通方式持有的

股份7,422,872股。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晓佳先生、谢名

优先生，其合计所持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案10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黄晓佳先生、谢名优先生、王培玉先生、李治军先生，其合计所

持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黄非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515 证券简称：东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44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6月2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7日以电子邮件、微信和
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7名（其中：不存在董事委托出席的情
况、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2名），不存在董事缺席会议的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苏凯先
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代行）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经认真考察，认为苏凯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和履职

条件，拟推荐苏凯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
日。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提请授权公司管理层委派专人办理与变更
法定代表人相关的全部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组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经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为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职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拟继续设立战略发展委
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
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

各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由董事长苏凯先生、董事郑波女士、董事王培玉先生组成，其中董事长苏凯先生

担任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吴熙君女士、独立董事于震先生、独立董事林长鸿先生组成，其中独立董

事吴熙君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董事长苏凯先生、独立董事吴熙君女士、独立董事于震先生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吴

熙君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王培玉先生、独立董事吴熙君女士、独立董事于震先生组成，其中独立

董事于震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集团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苏凯先生的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聘任王培玉先生担任公司集团总

裁，任期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事前认可并审议通过。
提名委员会意见：经审阅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简历，并充分了解上述候选人的教育背

景、工作履历和专业素养等情况后，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均属于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续
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列示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因此，同意提名王培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集团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集团总裁王培玉先生的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聘任李治军先生担任公司集团

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26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项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并审议通过。
提名委员会意见：经审阅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简历，并充分了解上述候选人的教育背

景、工作履历和专业素养等情况后，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均属于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续
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列示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因此，同意提名李治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

审计委员会意见：经审阅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中集团财务总监候选人的简历，并充分了解其教育
背景、工作履历和专业素养等情况后，我们认为集团财务总监候选人属于现岗位任职人员的续聘，具
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列示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因此，同意提名李治军先生为公司集团财务总监候选人。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拟聘任黄隆宇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6月

26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拟聘任赵庚生先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 2025年 6月 27日至 2028年 6

月26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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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6月2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7日以电子邮件、微信和

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其中：不存在监事委托出席的情

况、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1名），不存在监事缺席会议的情况。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林

美绚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行）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经认真考察，认为林美绚女士具备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的任职资格

和履职条件，拟推荐林美绚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8年
6月26日。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28日


